
 

 

2018 年云南省省级公办高等学校专项债券（一期）—

2018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在国务院批准的总规模内，2018 年云南省省级公办高等

学校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发行总额 10 亿元，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全部为新

增专项债券，计划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债券期限为 5 年，5

年期的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按年支付，发行后可按规定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市流通，各

期债券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 

 

表 1：2018 年云南省省级公办高等学校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概况 

债券名称 

2018 年云南省省级公办高等学校专项债券

（一期）—2018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

期） 

发行规模 人民币 10 亿元 



 

债券期限 5 年期 

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付息方式 

5年期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每年支付一

次，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二）发行方式 

2018 年云南省省级公办高等学校专项债券（一期）

—2018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通过招标方式发行。

云南省财政厅于招标日通过“财政部深圳证券交易所政府债

券发行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18 年云南

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2018 年云

南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2018 年云南省地方政府

债券招标发行规则》、《关于发行 2018 年云南省省级公办高等

学校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有关事宜的通知》。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按照财政部要求，此次公开发行的 2018 年云南省省级公

办高等学校专项债券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用于云

南财经大学安宁校区一期子项目 2建设和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建设，详见下表：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云南省财政厅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

限公司，“2018 年云南省省级公办高等学校专项债券（一期）

—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 (五期)”信用等级为 AAA。在 2018

年云南省政府公办高等学校专项债券存续期内，云南省财政

厅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

次跟踪评级。  

三、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总

投资（万

元） 

本批债

券计划

使用额

度（万

元） 

存续

期内

预计

收入

（亿

元） 

偿债

资金

是否

覆盖

本息 

云南财经

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安宁校区一期

子项目 2 建设 

155,230 84,000 34.18 是 

云南财经

职业学院 

云南财经职业

学院建设 
22,004 16000 2.58 是 



 

（以下简称《纲要》）经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纲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

话精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与全国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结合我省发展实际，在

框架结构、指标体系等方面保持与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

的密切衔接。《纲要》紧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围绕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

斗目标，围绕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

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三大战略定位，围绕推动实现

跨越式发展要求，提出了我省“十三五”期间 10 个方面的

定性目标和 28 项定量指标：定性目标方面，《纲要》提出了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基础设施网络

日趋完善、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明显

提升、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公民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实现新提升、开放型经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新突破、各方面制度建设实现新进展共

10 个方面的目标要求；定量指标方面，《纲要》设置了经济

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 4 大类共 28 项主要

量化指标，其中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各 14 项。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的具体内容见附件，各项规划的详细内容参见云南省人民政

府网、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四、云南省财政收支状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2016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12.3 亿元，转移性

收入 3239.8 亿元，一般债券收入 1435.3 亿元。省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338.6 亿元，转移性收入 3101.2 亿元，一般

债券收入 1435.3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018.9亿元，

转移性支出 360.8 亿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136 亿元。省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30.4 亿元，转移性支出 2598.3 亿元，

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126 亿元。 

2017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847 亿元，

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3326.2 亿元，一般债券收入预算安排

1033.8 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325 亿元，

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3218.3 亿元，一般债券收入预算安排

1033.8 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5168 亿元，

转移性支出预算安排 5.2 亿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预算安排

126 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973 亿元，转

移性支出预算安排 3072.7 亿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预算安

排 96 亿元。 

2018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990 亿元，

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4070.2 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预算安排 353 亿元，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3997.2 亿元。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6055 亿元，转移性支出预

算安排 5.2 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1100.4

亿元，转移性支出预算安排 3249.8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2016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31.9 亿元，专项债

券收入 630.4 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67 亿元，专项

债券收入 630.4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433.3 亿元，专

项债券支出 599.4 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30 亿

元，无专项债券支出。 

2017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454 亿元，

专项债券收入预算安排 388.8 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预算安排 91.2 亿元，专项债券收入预算安排 388.8 亿元。

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464 亿元，专项债券支出预算

安排 388.8 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76.6 亿

元，无专项债券支出预算安排。 

2018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581 亿元。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84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

支出预算安排 500 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90.8 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2016 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2.3 亿元。省本

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8 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 9.9 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5 亿元。 

2017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16亿元。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3.3 亿元。全省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12.2 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10.1 亿元。 

2018 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26.8 亿

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4.4 亿元。全

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9.1 亿元。省本级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3.3 亿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一）全省政府债务情况 

全省 2017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为 6736.8 亿元，比年初增

加 383.6 亿元，增长 6%，其中：一般债务 4767.3 亿元，比

上年增加 391.1 亿元，专项债务 1969.5 亿元，比上年减少

7.5 亿元。分级次看，省本级债务 1634.7 亿元，占 24.3%；

州（市）级债务 2537.4 亿元，占 37.7%；县（市、区）级债

务 2564.7 亿元，占 38%。从债务承担部门看，一般公共服务

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城乡社区部门、国有企业、国土资源

部门、资源勘探电力信息部门、农林水部门、教育部门八类

部门政府性债务占全省的 97.9%，其他包括公共安全、文化

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商业

服务、金融监管、粮油物资等部门合计占 2.1%。2018 年，

国务院核定并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云南省政府债务限额

8204.1 亿元，比上年增加 682 亿元。682 亿元全部举借后，

全省政府债务限额内尚有 785.3 亿元的举债空间。 

（二）云南省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云南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府性债



 

务管理的决策部署，切实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积极采取各

项措施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是实现政府性债务统一归口管理。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2017 年 6 月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政

府性债务管理委员会，作为全省政府性债务管理的议事决策

机构，实现了政府性债务统一归口管理。委员会由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宗国英同志任主任，省直有关部门作为成员单位，

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财政厅，及时出台政府性债务议事规程，

规范政府性债务决策行为，切实强化政府性债务管理。各州

（市）、县（市、区）也积极参照省级成立相应的政府性债

务管理委员会，切实加强财政金融存量风险的化解，严控新

增债务风险，全省 14 个州（市）成立了政府性债务管理委

员会。 

二是构建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框架。新《预算法》颁布及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 号）印发后，为进一步推动我省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

云南省政府及时建立了 1+4+3 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体系。‘1’

即省政府印发了《云南省深化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

方案》；‘4+3’即以省政府名义出台了《云南省政府性债

务管理办法》《云南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云

南省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化解存量政府性债务实

施方案》《云南省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方案》和省财政

厅配套出台了《云南省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



 

《云南省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办法》《云南省政府专项债

务预算管理办法》，同时，省财政厅与专员办联合印发了地

方政府债务监督暂行办法，初步构建起云南省政府性债务管

理“借、用、管、还”制度体系，依法构建起我省规范的地

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基本形成覆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各个

环节的风险防控体系。 

三是严格规范举债行为、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严格控

制举债方式，政府债务只能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在省人大或其

常委会批准的限额内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或外债转贷举借，州

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由省政府代为举借，经相关程

序批准后以转贷方式安排。坚决制止违法违规举债行为，认

真贯彻落实财政部 2017 年 50 号和 87 号文件精神，对全省

范围内已存在的违法违规融资担保和变相举债行为进行认

真清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严格限额管理和预算

管理，根据《预算法》要求，依法设置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天花板”，严格实施限额管理，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债务余

额不得突破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的限额。区分政府一般债务

和专项债务，分别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进行

规范管理。 

四是建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定期组织测算评估

各地区政府债务风险，并及时向各级政府通报评估和预警结

果，对列入风险预警和提示名单的高风险地区，督促多渠道

筹集资金消化存量债务，逐步将风险指标控制到警戒线以内。



 

建立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制定出台了《云南省政

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明确划分了政府性债务风险

事件等级，分类制定了应急处置措施，督促各地抓好贯彻落

实，做好应急准备工作，严防产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建

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创新机制。实行新增债券分配与债

务风险挂钩机制，2016 年开始将债务风险状况作为新增债券

额度重要分配因素，向低风险地区倾斜，并将控制政府债务

风险、消化存量债务、降低债务率与一般性转移支付挂钩，

对做得好的县给予奖励。 

五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考核问责。每年将政府债务

风险情况纳入省对下党政领导政绩和州市综合考评指标体

系，督促各级政府科学合理举债、用债、偿债，防范和降低

债务金融风险。严格责任追究，对政府性债务“借、用、管、

还”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严厉问责，

绝不姑息。对财政部驻云南专员办核查确认的 4个地区存在

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组织相关地区和部门进行了全面彻

底整改，并提请省人民政府政府依法依规对有关单位和责任

人员作出了严肃处理。 

 

附件：1、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 

2、云南省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3、2018 年云南省省级公办高等学校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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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云南省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一、地方经济状况 

2015－2017 年经济基本状况 

年份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3717.88 14869.95 16531.34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8.7 8.7 9.5 

    第一产业（亿元） 2055.71 2195.04 2310.73 

    第二产业（亿元） 5492.76 5799.34 6387.53 

    第三产业（亿元） 6169.41 6875.57 7833.08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15 14.8 14 

    第二产业（%） 40 39 38.6 

    第三产业（%） 45 46.2 47.4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13069.39 15662.49 18474.89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245.27 199.99 233.94 

    出口额（亿美元） 166.26 115.82 114.30 

    进口额（亿美元） 79.01 84.16 119.6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5103.15 5722.9 6423.06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6373 28611 30996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8242 9020 986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1.9 101.5 10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95.1 97.6 105.2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 97.1 95.9 106.2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25035.09 27726.10 29963.8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20842.86 23056.28 25398.93 

  二、财政收支状况（亿元） 



 

（一）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年份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38.6 1812.3 325 1847 353 199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30.4 5018.9 973 5168 1100.4 6055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1435.3 1435.3 1033.8 1033.8 - -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

支出 
126 136 96 126 139.09 258.4 

转移性收入 3101.2 3239.8 3218.3 3326.2 3977.2 4070.2 

转移性支出 2598.3 360.8 3072.7 5.2 3249.8 5.2 

（二） n b 

 

 

近三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政府性基金收入 67 431.9 91.2 454 84 581 

政府性基金支出 30 433.3 76.6 464 90.8 500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630.4 630.4 388.8 388.8 - -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

支出 
- - - - - 148 

（三）近三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7.8 12.3 13.3 16 14.4 26.8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5.5 9.9 10.1 12.2 3.3 9.1 

三、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亿元） 

截至 2017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6736.8 

2017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7522.1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8204.1 

注： 

1.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数据单位，应当与本地区统计部门对外公布的进

出口数据单位保持一致，并在表格中勾选相应单位。 

2.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

应当与本地区统计部门对外公布的数据口径保持一致。 

3.财政收支状况需按照地方政府本级、全省口径同时公布近三年有关数据。其中，

2016 年数据按决算口径公布，2017 年数据在决算编制完成之前按预算口径公布，

在决算编制完成之后按决算口径公布，2018 年数据按预算口径公布。 

4.全省口径数据不包含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如有的数据难以剔除计划单

列市，应当进行备注说明。 

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支出四

项数据不包含债券收支数。 

 


